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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关于转发《科技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科技型

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科委）、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张家港保税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省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省地方税务局直属税务局：
为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组织工作，确保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日前，科技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发火〔2018〕11号）（以下简称《通知》），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近期召开的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推进会议有关工作部署，就做好2018年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各评价工作机构要按照《通知》和《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实施细则（试行）》（苏科政发〔2018〕75号）有关要求，加强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推动辖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开展评价工作，重点加强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科技创业载体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注册和自我评价。

2、各评价工作机构要组织好企业注册信息、自评信息的形式审查工作。需要在2017年度汇算清缴中享受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税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的企业，须在5月28日（含）前提交企业注册信息，评价工作机构须在5月29日（含）前完成形式审查；完成注册的企业须在5月31日（含）前提交企业自评信息（补正自评信息的按补正提交日期），评价工作机构须在6月6日（含）前完成自评信息的形式审查并提交，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在6月30日前完成入库公告。

3、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按企业成立日期和提交自评信息日期，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以下简称登记编号）上进行标识。入库年度之前成立且5月31日（含）前提交自评信息的，其登记编号第11位（左数，以下相同）为0；入库年度之前成立但6月1日（含）以后提交自评信息的，其登记编号第11位为A；入库年度当年成立的，其登记编号第11位为B。入库登记编码第11位为0的企业，可在2017年度汇算清缴中享受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税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

4、各市、县科技部门应及时将本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入库登记编号、入库日期等）发送给同级税务部门。

5、各级税务部门要与科技部门密切配合，及时掌握企业参与评价工作进展，摸清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的纳税人基数和分布情况，通 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提供政策辅导，帮助取得登记编号的企业及时享受政策，切实加大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优惠政策落实力度。

6、汇算清缴工作结束后，各市、县税务部门应及时将实际享受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政策的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入库登记编号、研发扣除额）与同级科技管理部门进行共享。

附件：《科技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

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2018年5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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